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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有關

MICROSOFT MOBILE (VIETNAM)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的出資註冊資本轉讓協議

本公佈乃由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適用

的披露要求規定，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其股份

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必須就本公佈的標的事項刊發公佈。為能及時傳佈資料

予香港及台灣的投資者及有意投資者，本公司謹此作出本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有關收購功能手機業務若干資產的公

佈（「該公佈」），尤其是賣方與本公司指定的全資附屬公司就買賣出資資本訂立的

出資註冊資本轉讓協議。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使用的詞彙與該公佈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宣佈，誠如該公佈提述的交易所預期及在其等促成下，於二零一六年七月

七日，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領賦有限公司

（「領賦」）與賣方訂立出資註冊資本轉讓協議，據此，向賣方收購出資資本將於完

成日期（即從越南發牌當局取得Microsoft Mobile Vietnam的經修訂的投資註冊證書

及經修訂的企業註冊證書以反映領賦為出資資本的唯一擁有人當日）（「出資註冊

資 本 轉 讓 協 議 完 成 日 期」）按 出 資 資 本 購 買 價 492 , 4 26 百 萬 越 南 盾（ 相 當 於 約

170,807,477港元，即出資資本的公平市值）完成；及出資資本購買價將於出資註冊

資本轉讓協議完成日期後七個營業日內支付，惟每項須遵守及受限於當中所載的

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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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領賦收購Microsoft Mobile Vietnam，在完成股份及資產購買協議項下所預期的

交易後，本集團可擁有及經營功能手機及智能手機製造業務，於越南北寧的廠房

營運，主要生產功能手機及智能手機。

由於出資註冊資本轉讓協議所預期的交易須待出資註冊資本轉讓協議完成日期產

生（須待上述若干條件獲滿足後方能產生）後方告完成，目前無法保證該等交易將

按預期完成。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童文欣

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童文欣先生、池育陽先生及王建賀先生，

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紹基先生、陳峯明先生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

越南盾乃按2,882.93越南盾兌換1.00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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